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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九 龍 城   
協 調 道 3 號  
工 業 貿 易 大 樓  
工 業 貿 易 署  
戰 略 貿 易 管 制 科  
工 業 貿 易 署 署 長  

工 業 貿 易 署 戰 略 物 品 商 號 登 記
註  

 

第 一 部 份 ： 商 號 資 料  

 

公 司 名 稱 ：   (中 文 )  
  (英 文 )  
辦 公 室 地 址 ：  (中 文 )  
  (英 文 )  
商 業 登 記 號 碼 ：   
(請 夾 附 有 效 的 香 港 商 業 登 記 證 副 本 一 份 )  
 
電 話 號 碼 ：   傳 真 號 碼 ：   
有 關 戰 略 物 品 許 可 證 事 宜 的 聯 絡 人 ：   
業 務 性 質 ：   
  
 

與 戰 略 物 品 有 關 的 商 業 活 動 ：（ 請 在 適 當 的  中 "√ "； 可 作 多 項 選 擇 ）  

( i )  經 常 作 為 戰 略 貿 易 中 的 ：  

  進 口 商  
  出 口 商  
  運 載 商  
  最 終 用 戶  
 其 他  :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(請 註 明 )  

 

( i i )  經 常 處 理 的 戰 略 物 品 ：  
  電 子 、 電 腦 或 電 訊 設 備 ／ 軟 件  
  化 學 品 、 生 物 劑  
  軍 需 物 品 （ 例 如 槍 械 及 彈 藥 ）  
  其 他 （ 例 如 物 料 、 感 測 器 或 數 值 控 制 工 具 機 ）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
凡 在 工 業 貿 易 署 （ 下 稱 “本 署 ”） 登 記 成 為 戰 略 物 品 商 號 的 公 司 ， 均 會 獲 本 署 分

配 一 個 在 戰 略 物 品 管 制 制 度 網 站 中 (http://www.stc.tid.gov.hk) 的 電 子 帳 戶 並 成 為 該 帳

戶 的 持 有 人 （ 下 稱 “帳 戶 持 有 人 ”） 。  帳 戶 持 有 人 可 透 過 其 電 子 帳 戶 ， 使 用 一 系

列 專 為 該 公 司 提 供 的 網 上 資 料 及 多 項 電 子 服 務 ， 包 括 查 詢 許 可 證 申 請 的 審 理 情

況、查 詢 許 可 證 申 請 遭 延 遲 審 理 的 原 因、填 寫 和 以 電 子 方 式 遞 交 進 出 口 許 可 證 及

預 先 分 類 申 請 等。不 過，若 干 電 子 服 務，是 須 要 帳 戶 持 有 人 具 備 認 可 的 數 碼 證 書，

即 帳 戶 持 有 人 必 須 為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簽 發 的 數 碼 證 書 （ 即 電

子 核 證 證 書 ） 的 登 記 人 ，帳 戶 持 有 人 並 須 填 寫 一 份 額 外 的 登 記 表 格 C S C 0 4 2。 詳

情 請 參 考 戰 略 物 品 管 制 制 度 網 站 ( h t t p : / / w w w . s t c . t i d . g o v . h k )。  

只 須 遞 交 一 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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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部 份 ： 保 證 書  
 
  本 人，下 開 簽 署 人，代 表 上 文 第 一 部 份 所 載 的 公 司 /已 註 冊

業 務 簽 署，並 謹 此 聲 明，據 本 人 所 知 及 所 信，上 述 資 料 全 屬 真 實 無 訛。

第 一 部 份 所 載 資 料 如 有 任 何 變 更 或 業 務 終 止，本 人 保 證 立 即 以 書 面 通

知 工 業 貿 易 署 戰略貿易管制科。  
 
2 .   本 人 謹 此 聲 明 ， 在 填 報 上 述 資 料 時 ， 本 人 完 全 明 白 工 業 貿

易 署 為 了 施 行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戰 略 貿 易 管 制 制 度，以 維 持 香 港 特 別

行 政 區 在 國 際 貿 易 夥 伴 間 的 聲 譽 和 保 障 戰 略 貿 易 管 制 制 度 完 善 健

全，或 基 於 法 例 規 定，任 何 時 候 均 有 權 拒 絕 替 任 何 商 號 辦 理 戰 略 貿 易

管 制 的 登 記，取 消 任 何 商 號 的 登 記，以 及 向 第 三 者，包 括 香 港 特 別 行

政 區 或 其 他 地 方 的 政 府 部 門 ， 披 露 有 關 商 號 的 資 料 。  
 
3 .   本 人 亦 同 意，倘 商 號 不 遵 守 登 記 的 任 何 條 件 /規 定，尤 其 是

登 記 資 料 有 任 何 變 更 而 未 有 即 時 通 知 工 業 貿 易 署，工 業 貿 易 署 有 權 對

有 關 商 號 採 取 行 政 制 裁，或 會 即 時 暫 停 為 該 商 號 提 供 許 可 證 及 有 關 的

服 務 。  
 
 
 
     
 簽 署  簽 署 人 姓 名 (以 正 楷 填 寫 )  
 
 
 
 
       
 簽 署 日 期  簽 署 人 在 公 司 內 的 職 位  公 司 蓋 印  
 
 
重要說明：  本署會對此表格內的資料嚴格保密。然而，本署或會將該等資料向政府其他部門，

或向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的第三者披露，此等情況包括：本署認為需要披露該等資

料，以便考慮有關的申請；為了維護本港的利益；根據法律授權或規定；獲有關申

請人 /資料當事人明確同意披露該等資料。  
 
 至於有關本署處理個人資料方面的詳情，請參閱本署就有關事項所發的說明。該等

說明                可 於 香 港 九 龍 城 協 調 道 3 號 工 業 貿 易 大 樓 1 6 字 樓   戰略貿易管制科索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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